
美和學校

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系課程規畫委員會 設置辦法 

  

94.08.25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制定  

99.01.29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 

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(101.09.05) 

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院課程規畫委員會議通過 (101.09.27) 

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臨時校課程規畫委員會議通過 (101.10.05) 

第一條  本系課程規畫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以規畫食品營養系各學制之課程為宗旨。 

第二條  本委員會以系主任為召集人，委員原則上由全體食品營養系專任教師組成，但視情況得邀請

校內外學者專家、產業界及學生代表(含畢業生)參與。 

第三條  本會之職掌如下﹕  

1.探討社會環境需求之趨勢，參考學生學習需求與志趣規劃選修課程。  

2.研擬規畫系內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之課程。  

3.探討各學制課程安排時段及教師教學分配之合適性。  

4.  評值各選修科目開課成效。  

5.  主持教學研究會議。（一學期兩次，可輪流主持，每次二至三人）  

6.  專業科目學分抵免之審核。  

第四條 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，視需要得臨時召開之。  

第五條  本會為無給職，任期二年（以學年為期），得連任。  

第六條  本組織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送院級課程規畫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
